附件1-1

	  勘察设计单位自查自纠报告

	企业法定代表人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本企业填报的《勘察设计单位自查自纠报告》的内容是真实的，本人在此所作的承诺也是真实有效的。本人同意建设主管部门公开本企业的自查自纠报告，接受社会监督。本人知道虚假的承诺与虚假资料属严重违法行为，此次提供的资料如有虚假，本单位愿接受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的处罚。

单位名称(公章)：福建省三明地质工程勘察院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
2020年4月30 日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福建省三明地质工程勘察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4001555809431

	工商注册地
	福建省  三明   市   三元  县（区）

	办公地址
	三明市三元区富兴路50号

	法定代表人
	汤信彬
	技术负责人
	陈绍桔

	企业联系电话
	0598-8322157
	传真
	0598-8322186

	企业资质类别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甲级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水文地质勘察、岩土工程（设计，物探测试检测监测））乙级

	省内分支机构情况
	无
	工商注册地

及联系方式
	三明市三元区富兴路50号，0598-8322157

	勘察设计

人员总数
	38
	其中：技术骨干总数
	20

	
	
	返聘退休人数
	0

	
	
	注册人员总数
	6

	
	
	其中：注册建筑师
	0

	
	
	注册结构工程师
	0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6

	注：省外入闽企业仅需填写在闽登记人员数量。


	二、2017年以来在闽工程勘察项目清单

	工程勘察业务总数
	
	其中：房屋建筑工程
	
	市政工程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地
	项目规模
	项目

负责人
	注册资格

及印章号
	审查合格书编号
	违反

强条数
	勘察事前备案编号
	起止

时间
	招标核准方式

	
	
	
	
	
	
	
	
	
	
	

	
	
	
	
	
	
	
	
	
	
	

	
	(可另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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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自查自纠情况

	（一）勘察设计市场行为

	问  题
	是/否

	1、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或者向招标人、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
	否

	2、是否存在超越资质等级从事勘察、设计活动；
	否

	3、是否将承接的勘察、设计业务违法转包、分包;
	否

	4、是否以他人名义承揽业务，或者允许或被其他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业务，或者违法出借企业图章；
	否

	5、勘察、设计活动是否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原则；
	是

	6、中标人员或合同约定人员与实际参与设计人员是否一致；
	是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否

	具体问题描述及整改情况（注：2017年以来受到各级建设主管部门的检查和整改情况应重点说明）：



	（二）企业质量保证体系

	问  题
	是/否

	1．是否建立健全勘察设计质量质量管理制度、技术保障措施、岗位责任制、校审制度、勘察设计后期施工现场服务制度；
	是

	2、技术档案、外业原始记录、内业资料归档管理是否规范
	是

	3、勘察、设计文件出图、签字、盖章是否规范；
	是

	4、勘察单位是否在闽设置土工试验室并按规定向实验室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报备；勘察土工试验室设置是否符合规定；
	是

	5、现场勘察人员是否经过职业培训；
	是

	6．是否组织注册执业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等；
	是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否

	具体问题描述及整改情况（注：2017年以来受到各级建设主管部门的检查和整改情况应重点说明）：2018年9月，三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我院设立土工试验室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结论土工试验室符合闽建办科【2018】23号文要求。



	（三）项目勘察设计质量

	问  题
	有/无

	1、是否存在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
	有

	2、勘察、设计文件编制深度是否符合要求；
	有

	3、是否存在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成果资料；
	无

	4、勘察项目原始记录不按照规定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
	无

	5、注册执业人员未按照规定在勘察设计文件上签字盖章;其他勘察设计人员未按照规定在勘察设计文件上签字;
	无

	6、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
	无

	7、勘察设计重大变更是否按照《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福建省房屋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变更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是

	8、设计单位违反规定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 供应商:
	无

	9、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的建设工程和特殊结构的建设工程，未在设计中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的
	无

	10、未按要求向《福建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重要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派驻设计代表的
	无

	11、施工前未组织设计人员向施工单位进行设计交底，或不参加工程竣工验收、工程质量事故分析的
	无

	12、因勘察设计原因造成较大及以上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
	无

	1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无

	具体问题描述及整改情况：我院对2017年1月1日以来承接的勘察项目进行排查，工程勘察项目共103个，其中房屋建筑工程77个，市政工程21个。图审报告中，有2份勘察报告违反工程强制性标准各1条。接受各级建设主管部门检查3次。

一、勘察报告图审意见总结
1、违反工程强制性标准2条：（1）表1中“地基基础变形允许值（m）”一列违反国标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5.3.4条之规定（项目名称：长泰大唐项目一期1-06地块）；（2）GB50021-2001(2009年版）第4.1.11条第1款。大挖大填场地，总平面图未附原始地形。（项目名称：福建省鑫元尊投资有限责任公司7#仓储）。

以上问题已经在报告中修改且复审通过。
2、违反编制深度要求及其它
我院对图审报告中出现的违反编制深度要求进行了总结，发现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工程概括内容叙述不全，如高层的单位荷重、对差异沉降敏感程度等等；（2）水文地质评价如历史最高水位和抗浮水位取值、地下水对基础开挖的影响评价、基坑降水等方面评价不到位或取值不合适；（3）部分报告缺少评价场地地质条件对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风险，并提出相应措施的建议；（4）部分报告中缺少地基施工时应注意的相关岩土问题及其防治措施。

以上问题已经在勘察报告中整改且复审通过。
二、接受各级建设主管部门检查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我院工程勘察项目共被抽检3次，项目名称分别为永春县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门诊楼、住院楼、永春富临和天下①区及东部新城3号社会保障房（东部3#地二期）。抽检检查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如下：

1、永春县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门诊楼、住院楼：（1）总平面图未标示控制点A113点；（2）卵石成分缺描述各粒径含量；（3）水对钢结构腐蚀性评价缺说明参照的规范。

2、永春富临和天下①区岩土：（1）报告未说明残积砂质粘性土④1、④2层分层依据和分层标准；2、报告P5中风化花岗岩的层顶埋深、层顶高程评价有误；3、未对场地整平开挖后可能形成的边坡进行分析评价，并提出可行的治理措施建议；4、场地局部中风化花岗岩层埋深较浅，未提出最小桩长控制要求。

3《东部新城社会保障房（东部3#地二期）》项目：（1）复核卵石及风化岩中的地下水位标高；（2）未对基坑排降水对周边环境进行评价，不满足GB50021-2001(2009版)第4.8.10条。（3）基坑开挖地下水控制措施建议考虑不充分，应考虑下部含水层的影响。

以上问题已经在整改报告及勘察报告中整改，并提交相关建设主管部门。




附件1-2

被抽查的勘察设计项目应提供的资料
一、勘察项目负责人须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到场，应提供以下资料:

（1）受检项目资料清单（加盖单位公章）；

（2）勘察合同、中标通知书；

（3）岩土工程事前备案表；

（4）工程勘察报告、测量放样、原位测试、试桩或验槽记录、沉降观测记录等资料（包括外业钻探记录等勘察原始记录、室内实验资料、勘察报告、修改或补充勘察报告等相关资料，资料签字、盖章需完整（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5）工程勘察成果报告审查合格书及审查报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6）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相关文件资料（包括质量管理制度、技术保障措施、岗位责任制、校审制度等）。

二、设计项目项目负责人、各专业负责人须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到场，应提供以下资料：

（1）受检项目资料清单（加盖单位公章）

（2）工程设计合同、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4）各专业计算书和电算资料，包含补充修改计算书（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5）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报告书（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6）设计单位内审资料；

（7）全专业检查项目提供全套施工图设计文件，包含全套审查合格的设计及变更设计图纸、通知单等；装配式项目提供建筑、结构专业图纸；如有主体设计内容包含钢结构、幕墙、装饰等专项设计也需一并提供）资料签字、盖章需完整；

（8）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相关文件资料（包括质量管理制度、技术保障措施、岗位责任制、校审制度等）。

附件1-3

建设主管部门监督检查重点内容
（一）勘察、设计企业制度建设及内部管理是否完善规范。

（二）勘察、设计企业是否取得资质证书或越级从事勘察设计活动；是否将建设工程转包、违法分包。

（三）勘察、设计单位否以他人名义承揽业务，或者允许其他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业务。

（四）勘察、设计单位从业人员是否符合资质资格要求；中标人员或合同约定人员与实际参与设计人员是否一致，勘察、设计文件签字盖章是否齐全。

（五）勘察土工试验室设置是否符合规定，现场勘察人员是否经过职业培训，勘察成果是否建立台帐。

（六）勘察、设计单位是否存在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编制深度是否符合要求。




